
 

 1 

证券代码：000155       证券简称：川能动力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03 号 

 

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起设立锂电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概述 

2018 年 11 月 13 日，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或“川能动力”）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拟发起设立锂电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出资在人民币 6.25 亿元以内（含本数）与四川省能源投资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四川能投”）、四川能投资本控股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能投资本”）、成都川能新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川能新源基金管理公司”）以及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农银投资”）、农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农银资本”）、

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投创益”）受托管理的中

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央企扶贫基金”）

合作发起设立成都川能锂能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最

终以工商登记为准）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15 日披露

的《关于拟发起设立锂电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

2018-095）。 

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 2018年第 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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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了上述事项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2 月 1 日披露的《公

司 2018年第 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8-102 号） 

二、最新进展情况 

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与四川能投、能投资本、川能新源基

金管理公司以及农银投资、农银资本、央企扶贫基金签署了《合伙协

议》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基金名称：成都川能锂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（二）组织形式：有限合伙企业 

（三）主要经营场所：成都市高新区仁和街 39 号 7 栋 2 层 3 号 

（四）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川能新源基金管理公司、农银资本 

（五）期限：自首次缴付出资起 3年。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，

经全体合伙人同意，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最多可延长 4年。 

（六）认缴出资及出资方式 

序

号 

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

（万元） 

认缴出资 

比例 

出资方式 

1 

成都川能新源股权
投资基金管理有限
公司 

普通合伙人 1,000 0.40% 现金 

2 
农银资本管理有限
公司 

普通合伙人 1,000 0.40% 现金 

3 
四川省新能源动力
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2,500 24.80% 现金 

4 
四川省能源投资集
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52,500 20.83% 现金 

5 
四川能投资本控股
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    10,000 3.97% 现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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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农银金融资产投资
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5,000 29.76% 现金 

7 

中央企业贫困地区
产业投资基金股份
有限公司 

有限合伙人 50,000 19.84% 现金 

（七）投资范围：合伙企业将重点关注锂业领域的投资。合伙企

业拟投资于四川能投鼎盛锂业有限公司、四川能投锂业有限公司及雅

江县斯诺威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三个目标公司，具体的投资金额以合伙

企业所签署的对目标公司的投资文件约定为准。 

（八）投资决策程序：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，对项目投

资的投资及其退出以及与投资相关的事项进行审核并做出最终决策。

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共 7人，其中农银资本提名 3 名委员，川能新源

基金管理公司提名 4 名委员，由管理人根据提名进行委派。 

对合伙企业投资等事项作出的决策，经投资决策委员会过半数通

过生效；对标的公司的投资退出、修改章程、合并、分立等事项，经

投资决策委员会全数通过生效。 

（九）收益分配及退出 

合伙企业按照每笔出资所对应的项目进行独立核算与分配，即按

各合伙人在具体项目中的实际缴付出资金额、出资比例以及出资期

限，对各合伙人的收益进行核算与分配，只认缴但未实缴出资的合伙

人对该笔投资收益不享有分配权利。 

合伙企业所投项目最终通过上市公司股权收购、挂牌转让、独立

上市等市场化方式实现退出。在同等条件下，公司对基金所投项目拥

有优先购买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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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风险提示 

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、流动性较低的特点，在投资过程中受到宏

观经济、国家政策、行业周期、标的公司经营管理、并购整合等多种

因素影响，基金拟投资项目能否并购整合成功存在不确定性，同时由

于投资项目投资进度、投资方式和盈利能力等偏差，可能存在基金投

资效益不达预期或基金亏损的风险，以及由于投资项目盈利能力不达

预期，基金退出时存在投资项目无法注入上市公司或通过其它方式实

现有效退出的风险。 

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相关

法律法规，就基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成都川能锂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

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4 日 




